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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一、某甲犯瀆職罪，經檢察官起訴後，獲法院准以具保責付，甲意圖逃亡，託由某乙介紹，以鉅款僱

使與甲外貌極為相似之某丙冒充某甲出庭並若被判有罪時，代甲服刑。甲並請託丁、戊在法院審

判時，供前具結作虛偽陳述，為某甲脫罪。於第一審判決後被發覺，試問對甲、乙、丙、丁、戊

應如何處斷？（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是專門針對「妨害國家司法權運作」的相關犯罪，此類犯罪最重要的是構成要件的熟悉度，以

及有關共同正犯與參與犯的處理。如果可以引用到相關的實務見解作為對照，答題完整性會更好。

另外要詳論關於教唆犯的審查判斷流程，諸如「限制從屬形式」、「教唆犯的雙重故意」等。 

答題關鍵 

在討論頂替罪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意圖要件的說明，這是一個很容易被忽略掉的要素。討論偽證罪

時，則要小心「身分」要件的定位，若定位為構成要件，就在構成要件該當性階層檢驗，若定位為

特別罪責要件，則要在罪責階層加以說明。這兩個犯罪同時都會牽涉到參與犯的成立問題，在通說

採取「不法從屬形式」之下，若將身分定位於罪責要件，每個行為人就要各自獨立判斷，無從屬性

之適用。實務見解則是割裂適用，教唆頂替罪時認為被告無期待可能性而不會成立犯罪，相反在教

唆偽證罪時則認為會成立。 

高分閱讀 

1.易台大，上課用刑法講義，第八回，第 130頁以下。 
2.易台大，上課用刑法講義，第八回，第 134頁以下。 
3.方律師，《刑法分則（第 10版）》，第 4-126頁以下，高點出版。 
4.方律師，《刑法分則（第 10版）》，第 4-132頁以下，高點出版。 

【擬答】 
(一)丙冒充甲出庭，並願意代甲服刑之行為，成立刑法（以下同）第 164條第 2項的頂替罪。 

1.「頂替」係指冒充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代其接受刑事追訴、刑罰之執行，或接受公力之拘束。

客觀上，丙冒充甲出庭，並願意代甲服刑，該當頂替之客觀構成要件。丙明知其行為乃冒充甲之身分卻仍

有意為之，具備本罪之故意；丙主觀上亦具有「使甲隱蔽」之意圖，故本罪主觀構成要件該當。 
2.丙無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事由，成立頂替罪。 

(二)乙用鉅款僱使丙頂替甲接受審判之行為，成立第 164條第 2項頂替罪的教唆犯。 
1.客觀上，乙用鉅款僱使丙為甲頂替，可以認為乙有教唆行為之實行，且丙也確實該當頂替罪的不法內涵，

可以滿足教唆犯的「限制從屬形式」；主觀上，乙除了瞭解其行為屬於教唆行為卻仍有意為之，具有「教

唆故意」外，更有要丙成立頂替罪既遂之知與欲，具有「教唆既遂故意」。是以，教唆頂替罪的構成要件

該當。 
2.乙無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事由，依第 29條規定成立頂替罪的教唆犯。 

(三)甲請託乙介紹丙頂替甲之行為，不成立第 164條第 2項頂替罪的教唆犯。 
1.甲請託乙介紹丙來為自己頂替，此乃「輾轉教唆」之形式，仍然依據教唆犯的判斷方式予以審查。 
2.客觀上甲請託乙去介紹他人來為自己頂替之行為，係屬一教唆行為，且丙也確實該當頂替罪的不法內涵，

可以滿足教唆犯的「限制從屬形式」；主觀上甲亦有「教唆故意與教唆既遂故意」，該當教唆犯的雙重故意。 
3.甲無阻卻違法事由，故教唆頂替罪的不法該當。 
4.學說上認為甲教唆他人頂替自己，乃是自己隱蔽的延伸，此乃人之常情，應屬「無期待可能性」而無罪責，

不成立本罪；實務亦同此見解（24 年上字第 4974 例參照）。 
(四)丁、戊於法院審判時，供前具結作成虛偽陳述為甲脫罪之行為，成立第 168條的偽證罪。 

1.客觀上，丁、戊於法院審判時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依題意，乃得使甲脫罪之事項），在供前具結
後做成虛偽陳述；主觀上，丁、戊明確認知上述事實情況卻仍有意做虛偽陳述，具本罪之故意。是故，構

成要件該當。 
2.丁、戊無阻卻違法事由，故偽證罪的不法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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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戊乃證人身分，相對於被告而言，具有「不作偽證行為」的高度期待可能性，而具備此罪責身分，無

其他阻卻罪責事由，成立偽證罪。 
4.附帶一提，通說認為偽證罪乃「己手犯」，排除犯罪支配理論之適用，故丁、戊兩人無法論以偽證罪的共

同正犯。 
(五)甲請託丁、戊於法院審判時作偽證之行為，不成立第 168條偽證罪的教唆犯。 

1.甲之請託行為係屬一教唆行為，客觀上亦有丁、戊該當頂替罪的不法內涵，可以滿足教唆犯的「限制從屬

形式」；主觀上甲有「教唆故意與教唆既遂故意」，該當教唆犯的雙重故意。 
2.甲無阻卻違法事由，故教唆偽證罪的不法該當。 
3.學說上認為，甲乃被告身分，相較於證人、鑑定人或通譯，甲為避免自己犯罪而教唆他人偽證，乃人類防

禦之本能，應屬「無期待可能性」而無罪責，不成立本罪，與上述教唆頂替罪之情形相同。惟近期實務見

解卻認為教唆頂替與教唆偽證情形不同，不得比附援引，教唆偽證仍可成立犯罪（97 年台上字第 2162決
參照）。 

(六)結論：綜上所述，丙成立頂替罪；乙成立教唆頂替罪；丁、戊成立偽證罪。 
 

二、甲將大批他人信用卡資料，在數天內轉錄到數百張磁條金融卡上（這些金融卡是先前因銀行改用

晶片後而被他人隨意丟棄的卡片）。某日，甲拿出五張分屬不同銀行的磁條金融卡向乙表示：「拿

去刷，貨物賣掉之後我們三七分帳，怎麼樣？」乙抗拒不了誘惑，而答應與甲合作。不久後於同

一日下午，乙持此五張卡前往某百貨公司購物。首先，乙使用其中的一張卡片成功的在電腦專賣

店的櫃臺購買一臺筆記型電腦。受到鼓舞的乙立刻又到第二家專櫃預計使用第二張卡片購買數個

名牌手錶，但商家以卡片上之持卡人簽名與乙的簽名不同而拒絕交易。儘管這次失敗，乙仍再接

再厲到第三家專櫃使用先前成功刷卡的第一張卡片，機警的店員丙發現乙拿磁條金融卡刷卡購物

很不尋常，因而通報警方。問，如何論處甲與乙的行為？（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測驗考生對於偽造與變造之判斷，以及偽造變造支付工具罪與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具罪間

之競合等問題。 

答題關鍵 

同學須先掌握偽造變造信用卡、金融卡等支付工具係規定在刑法第 201-1 條，且第 1項規定偽造、
變造行為，第 2項規定行使、收受、交付等行為，分點分行，逐一說明；競合的部分不能忽略，尤

其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具罪與詐欺罪之競合，以及偽造變造支付工具罪與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具罪

之競合等，均要區分學說與實務見解分別釐清，答題方為完整。 

高分閱讀 
1.利台大，刑法講義第 7回，頁 1-5。 
2 利台大，刑法講義第 8回，頁 4-5。 
3.方律師，《刑法分則(重點整理)》，頁 3-129、130，高點出版。 

【擬答】 
(一)乙可能構成之罪名： 

1.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具罪（刑法第 201-1條第 2項） 
乙以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具之故意，持偽造變造的磁條金融卡至不同專櫃購物，無論各該專櫃有無接受其

交易，乙既已提示該偽造變造之金融卡於交易相對人，即構成本罪。 
2.詐欺罪（刑法第 339條） 

(1)本罪之成立，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本題

乙意圖為自己或他人不法所有，以偽造變造之金融卡使人誤信該支付工具為真，而與之交易，交付櫃

內所賣之筆記型電腦，自成立本罪之既遂。 
(2)乙又至另外兩個專櫃施用詐術，以偽造變造之金融卡刷卡購物，惟相對人並無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故

乙僅構成本罪之未遂犯（本法條第 3項）。 
(3)乙計畫使用五張偽造變造之磁條金融卡使人誤信為真，而與之交易，進而交付財物，從而其三次至專櫃

購物之行為應係基於單一犯意，且每次行為之間均具有時空上的緊密關聯，可認為係反覆性的構成要

件行為，屬於行為單數，是以，應論以詐欺既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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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具罪與詐欺罪之競合： 
(1)依學說見解，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具所侵害的法益為公共信用與交易安全之社會法益；而詐欺罪所侵害

者則為個人之財產法益，二者之法益不同，應成立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論以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

具罪。 
(2)依實務見解，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具以使人交付財物，此種詐欺取財行為本身就是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

具之行為，應不再另行成立詐欺之罪名，亦即詐欺罪為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具罪所吸收。 
4.乙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立行使偽造變造支付工具罪。 

(二)甲可能構成之罪名： 
1.偽造變造支付工具罪（刑法第 201-1條第 1項） 

(1)所謂「偽造」支付工具，係指無製作權限之人，假冒他人名義，或逾越有製作權人之授權範圍，而製作
外觀上具有支付工具形式之虛偽支付工具之行為；至於「變造」支付工具，則指無更改權限之人，對

於真正之支付工具更改其內容之行為。 
(2)本題甲將大批他人信用卡資料，在數天內轉錄到數百張磁條金融卡上，由於該磁條金融卡原本亦係有效

真正之支付工具，僅因銀行改用晶片卡而被隨意丟棄，其功能並未喪失，甲將其他人之信用卡資料轉

錄其上，係屬對於真正支付工具更改其內容之行為，且甲亦無重新簽名於其上，故應屬變造支付工具

之情形。 
(3)甲出於單一犯罪意思，以數個相類似且迅速緊接的個別舉動，一再實現同一構成要件，屬於接續犯的一

種，其多數動作皆是加劇對同一法益之侵害，在法律評價上為單一行為。故甲成立一個變造支付工具

罪。 
2.教唆行使變造支付工具罪（刑法第 201-1條第 2項、同法第 29條） 
乙本來沒有行使變造支付工具之意思，在甲的利誘下，興起犯意，且著手實行犯罪行為；客觀上，甲有教

唆行為，主觀上，甲有教唆行為本身之故意，與教唆他人從事本罪犯行之故意，故甲成立行使變造支付工

具罪之教唆犯。 
3.變造支付工具罪與行使變造支付工具罪之競合： 

(1)甲說：行使行為可說是利用前行為所侵害的法益，並無擴大或改變前行為所造成之損害狀態，屬於與罰

（或不罰）之後行為，僅論以變造支付工具罪即可。 
(2)乙說：變造支付工具復為行使，變造行為為高度行為，行使行為為低度行為，後者應為前者所吸收，故

應依前者處斷（24上 458 參照）。 
結論：甲成立刑法第 201-1條第 1項之變造支付工具罪，乙成立同法條第 2項行使變造支付工具罪。 
 
三、臺北市單身市民甲一家貿易公司任職，因景氣不好遭公司放無薪假；甲平日工作勤奮、節吃省用，

藉此機會休息，到韓國首爾自助旅行一個月。某天甲與陌生的韓國人乙在首爾餐廳因故起衝突，

甲當場毀壞桌椅，並隨手拿餐刀刺傷乙臉部多處並割落左耳，且乙因血友病而死亡。甲被韓國法

院判刑，在韓國監獄服刑期滿後回臺北。試問：對甲在韓國的行為，回國後依我國刑法應如何處

斷？（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是犯罪論與刑法適用效力的綜合考題，犯罪論部分算是基礎，最好要討論到「客觀歸責理

論」的操作與「重傷」的認定；刑法適用效力部分也不算困難，主要是第 7條與第 9條，穩扎穩打
即可完整回答。 

答題關鍵 
建議從犯罪論的部分開始解析，論述完後再討論刑法適用效力的部分，會比較有層次感。在競合部

分，由於不是本題的主要考點，因此行為數可以自己假設題目來回答。 

高分閱讀 
1.易台大，上課用刑法講義，第一回，第 64頁以下。 
2.易台大，上課用刑法講義，第七回，第 57頁以下。 
3.方律師，《刑法分則(第 10版)》，第 2-114頁以下，高點出版。 

【擬答】 
(一)就甲於韓國所為之犯罪行為，依中華民國刑法分別評價如下： 

1.甲於餐廳中毀壞桌椅之行為，成立刑法（以下同）第 354條的毀損器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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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客觀上對於他人之物為毀棄、損壞行為，已足以損害該餐廳之個別財產利益，行為與結果之間具有條

件關係上的因果關係，且該行為意製造法所不容許之風險並實現之，具有客觀可歸責性。主觀上，甲明

知該桌椅為他人之物，卻仍有意將其毀損，具有本罪之故意，是以，本罪之構成要件該當。 
(2)甲無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事由，成立毀損器物罪。 

2.甲拿餐刀刺傷乙並割落乙的左耳之行為，成立第 278條第 1項的重傷罪。 
(1)依據第 10條第 4項關於重傷之定義，原則上以毀敗或嚴重減損各種感官機能方屬之，將他人耳朵割落

似乎並不會對於聽能有所毀敗或嚴重減損，可能不該當重傷之定義；然而，同項第 6款另有「重大不治

或難治」的概括規定，若割落他人耳朵致已無法重新縫合接回之地步，應可該當重傷之定義。 
 
(2)客觀上甲將乙的耳朵割落該當「重傷」之行為，主觀上甲亦知悉其行為將造成他人之重傷害卻仍有意為

之，具本罪之故意，是故本罪構成要件該當。 
(3)甲無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事由，成立重傷罪。 

3.甲割傷乙之後，致乙因血友病而死亡之行為，不成立第 271條第 1項的殺人既遂罪。 
(1)於客觀要件上，甲攻擊乙之行為可以該當「殺」之要件，乙最後也發生了死亡的結果，然而行為與結果

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仍有待商榷。首先，若無甲的攻擊行為就不會致乙因血友病而死亡，因此行為與

結果之間具有條件公式下的因果關係；次者，甲的攻擊行為製造出發生死亡的不受容許風險，惟該風險

卻沒有正常地實現結果！因為依照一般理性之經驗法則，並無法預料被害人患有血友病，更無法預料被

害人將因為攻擊行為引發血友病而死亡！是以，本題中行為與結果之間「無常態的風險實現關聯性（或

謂：係反常的因果歷程）」，客觀構成要件不該當。 
(2)承上所述，甲不成立殺人既遂罪。 

4.甲割傷乙之後，致乙因血友病而死亡之行為，不成立第 271條第 2項的殺人未遂罪。 
(1)甲之行為於殺人罪的客觀構成要件並不該當，已如上所述，惟是否得以成立未遂犯，仍有討論的必要。

按欲成立未遂犯係行為人主觀上具有犯罪之故意，然本題中乙死亡結果之發生乃「反常的因果歷程」，

在一般人所能預見之範圍外，換言之，應可確認甲本身並無殺死乙之故意，而無殺人故意存在。承上所

述，甲不成立殺人未遂罪。 
5.競合：甲毀損桌椅與重傷乙之行為係出於各自獨立之犯罪決意所成立之數罪，應屬行為複數而侵害數法

益，成立實質競合，依據第 50條數罪併罰之。 
(二)就甲在韓國所為之犯罪行為，回國後依我國法應如何處斷： 

1.依第 7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在中華民國領域外犯第 5、6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 3 年以上有期徒

刑者，仍適用中華民國刑法之規定。按甲所犯之毀損器物罪之法定刑係 2 年以下，並無第 7條之適用；重
傷罪之法定刑則是 5 年以上、12 年以下，有第 7條之適用。故僅有第 278條第 1 項的重傷罪部分為我國
刑法效力所及。 

2.次按第 9條之規定，同一行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

行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行。本題中，甲被韓國法院判刑確定，並經執行完畢而歸國，我國

法院仍得就重傷罪部分予以判決；亦可依第 9條但書之規定，得免甲全部或一部刑之執行。 
 
 
四、甲為汽車修配廠的負責人，由於某一廠牌汽車零件的更換率相當高，但新零件取得不易且價格昂

貴，二手零件有暴利可圖，乃與其友人乙、丙、丁三人共同謀議，以竊車解體的方式，作為零件

之取得，同時以較新零件為低廉的價格，作為二手零件的販售。四人經合議之後，決定由乙隨機

尋找目標，俟目標確認後，以電話通知丙、丁，由丙、丁下手竊車，得手後交由乙為車輛的拆解，

再由甲為零件之販售。所得之不法利益，則由四人均等朋分。計畫妥當之後，乃分工進行偷車。

起初數次丙、丁均能順利得手，也交予乙將所得車輛拆解，所有零件均由甲予以銷售，不法所得

頗豐。惟在一次行竊之際，丙、丁失風被捕，經追查亦將甲、乙捕獲。四人前後共計竊得、拆解

十一輛車，所有零件均銷贓已盡。試問甲、乙、丙、丁四人應如何處斷？（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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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意旨 本題乃測驗考生對於竊盜犯、贓物犯之理解，以及共同正犯、行為單複數之認定等問題。 

答題關鍵 
掌握學說見解與實務見解之不同，有條理地分別論述；熟悉大法官解釋、刑法上行為單複數之認定

標準，以言簡意賅、切中題旨的方式鋪陳，即可獲致不錯的分數。 

高分閱讀 
1.利台大，刑法講義第 6回，頁 8-10。 
2 利台大，刑法講義第 8回，頁 2-5。 
3.方律師，刑法分則重點整理，2-199。 

【擬答】 
(一)甲、乙、丙、丁可能構成竊盜罪之共同正犯（刑法第 320條第 1項、同法第 28條）： 

1.我國刑法採取二元犯罪參與體系，將參與犯罪的行為人區別為正犯與共犯兩種基本類型，關於正犯與共犯

之區別標準，學界通說採取「犯罪支配理論」，認為複數行為人出於共同行為決意，或實行構成要件行為，

或從事構成要件以外之行為，分工完成犯罪計畫，即為共同正犯；實務則採「主客觀擇一標準理論」，認

為只要具有主觀之意思聯絡或客觀之共同實行二者之一者，就是正犯，釋字第 109號解釋承認，只參與事

先同謀，未參與犯罪實施者，亦為共同正犯之一種，稱為「共謀共同正犯」。 
 
2.本題甲、乙、丙、丁共同謀議竊取汽車、拆解零件販售以獲得不法利益，由乙尋找目標，由丙、丁下手竊

車，或為構成要件以外之行為，或為構成要件行為，均為完成犯罪計畫之功能支配者，依犯罪支配理論，

乙、丙、丁為竊盜罪之共同正犯；依據實務見解，甲雖未到場實行犯罪行為，惟其事先參與同謀，具有主

觀之意思聯絡，依釋字第 109號解釋，甲為共謀共同正犯，故甲、乙、丙、丁為竊盜罪之共同正犯。 
(二)甲、乙、丙、丁是否成立贓物罪之共同正犯（刑法第 349條、第 28條），討論如下： 

1.關於贓物罪之行為主體，學說與實務有不同之看法： 
(1)實務認為必須是前財產犯罪以外之行為人才能成立本罪，若是前財產犯罪之正犯或參與犯，則均不得論

以本罪。 
(2)學說上認為前財產犯罪之正犯固不能成立本罪，但前財產犯罪之參與犯則可成為本罪之主體。 

2.本題情形，若依實務見解，則因甲、乙、丙、丁為竊盜罪之共同正犯，故均無再成立贓物罪之可能；若依

學說見解，乙、丙、丁為竊盜罪之共同正犯，不會再成立贓物罪，而甲負責銷贓，並無竊盜之共同行為分

擔，倘若其成立竊盜罪之教唆犯，則其仍可成立贓物罪。 
(三)甲、乙、丙、丁四人前後共計竊得、拆解 11輛車，所有零件均已銷贓殆盡，則其究應論以一罪或數罪，析

述如下： 
1.現行刑法已刪除連續犯與常業犯之規定，故關於行為數之認定，應回歸刑法理論，只要行為人之行為非自

然意義的一行為，亦非法律意義之一行為，則可認為是行為複數。 
2.本題情形，甲、乙、丙、丁四人前後共計竊得、拆解 11 輛車，在自然意義上為數行為，是否屬於法律意

義的一行為，則須進一步探討其是否為反覆性的構成要件行為，亦即學說所謂的「接續犯」： 
(1)倘若行為人係出於單一的犯罪決意、實施數個同種類的犯罪行為、個別舉動之間具有緊密的時空關係，

且複數被害人之侵害並非高度個人專屬性的法益侵害，則可認為是行為單數。 
(2)本題情形，為甲、乙、丙、丁共同謀議後所從事的數次竊盜、銷贓行為，可認為係出於單一的犯罪決意，

倘若個別舉動間具有緊密的時空關聯性，則應為行為單數；但若每次行為之時間相去甚遠，已不具時空

關聯性時，則應認為是行為複數。 
(四)結論：依實務見解，甲、乙、丙、丁成立竊盜罪之共同正犯，不構成贓物罪；依學說見解，僅乙、丙、丁成

立竊盜罪之共同正犯，甲成立贓物罪。其每次的竊盜、銷贓行為，係出於單一之犯罪決意，倘若具有時空關

聯性，則為行為單數；若否，則為行為複數。 
 
 
 
 
 
 
 


